
                             

第一頁 共三頁 

裝 

訂 

線 

國立羅東高工 111 學年度歡送畢業生園遊會暨社團博覽

會實施細則  

 

一、 園遊會主題：歡送畢業生園遊會暨社團博覽會  

二、 實施日期、時間： 

（一） 日期：112 年 5 月 27 日（六），前一日下午進行舞台活動彩排。 

（二） 時間：10：00～14：00 

（10：00 前班級進行設攤準備；14：00 開始收攤，並整理場地及環境、恢

復班級桌椅；15：00 統一集合點名，若未到者記小過乙次。） 

三、 地 點：本校操場(雨備:樂育堂前空地) 

四、 實施對象：全校師生，並由一、二年級各班負責設攤 

五、 攤位及販售方式： 

（一） 學校負責統一搭棚於指定地點，園遊會攤位按班級抽籤編排。各班自

行佈置場地、桌椅（請以白色粉筆書寫上教室編號以作區別）。結束

後，於訂定時間內恢復攤位及班級場地整潔。 

（二） 攤位販售可販賣冷、熱食品或益智性遊戲等，尤需注重衛生及安全性，

絕對禁止販賣菸酒、檳榔、藥物、含有情色內容之相關物品、槍械管

制品、盜版光碟…等危害身心健康及善良風俗之違禁品，凡經舉發或

查獲，依法律或校規嚴懲。 

（三） 本次園遊會對外開放，另設點券販賣處於學生自治會攤位。 

六、 園遊券及購買方式： 

（一） 園遊券共區分為 50 元及 100 元兩種面額。 

（二） 為達歡送畢業生目的，贈送三年級每位同學點券 100 元，其費用由一、

二年級學生分攤。 

（三） 若一、二年級學生贈與三年級園遊券之金額大於高三園遊券所需金

額，餘款將支應予邀請校外團體表演之園遊券，不足部分由家長會經

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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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師長及教職員工方面，由各班邀請參加。 

（五） 園遊會活動中，設有攤位販售園遊券，禁止現金交易。 

七、 展演活動： 

（一） 由校內展演性社團進行展演（動、靜態皆可）。 

（二） 由學務處邀請校外表演團體進行表演。 

（三） 校園歌唱大賽前三名選手演唱。 

八、 減塑活動： 

（一） 各班攤位採鼓勵制，需寫出實施減塑活動的內容與實施方式(如附表

一)，並於活動前 3 日交至訓育組，訓育組將依照各班所訂定的規劃做

現場稽核，活動結束後依減塑成果給予參與之班級至多 10%之現金回

饋(以繳回之園遊卷計算)，該項費用由家長會費支應。 

（二） 為提倡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請師生自行攜帶環保餐具，各班導師可

視學生的減塑行為，可記嘉獎以茲鼓勵。學務處訓育組將租用環保餐

具，供外賓、師生借用。 

（三） 個人借用環保餐具，需先支付 100 元的保證金，待完整歸還後可全部

退還該項費用。若不幸遺失或損壞，則扣除該項物品之餐具價值後，

退還剩餘之保證金。 

（四） 學務處租用之餐具數量為： 

1. 叉子 200 支 

2. PP 方盒 200 個 

3. PP 中杯(不含杯蓋)300 個 

九、 注意事項： 

（一） 全體同學一律在活動場地附近活動並禁止進行其他與園遊會無關之活

動（如：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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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維護環境衛生及校園安全，在園遊會進行時，教室區一律禁止全體

同學及親友逗留（教室區於 10：00 上鎖，14：00 開鎖）。 

（三） 場地及攤位佈置妥後，一律禁止外出，外出者必須持外出證進出校門

（每班二張）。 

（四） 當日不提供專車，高一、高二學生上午 08：10 前到校，8：30 樂育

堂統一集合點名，各班攤位由導師決定留下必要人員實施佈置。  

（五） 活動當天各班統一穿著校服（運動服、班服、科服或制服）到校，視

同正式上課。 

（六） 當日學校合作社不提供便當訂購，請踴躍至各攤位消費。 

（七） 14：00～15：00 請確時恢復班級攤位之整潔，未確實恢復之班級，

擬於暑假增加實施返校打掃乙次。 

（八） 112 年 5 月 26 日（五）下午進行舞台活動彩排，相關表演人員以公

假方式進行活動預演；112 年 5 月 27 日（六）活動表演人員依其時

段以公假方式進行活動展演。 

（九） 活動結束後，本園遊會相關協助學生，得依其工作程度予以敘獎。 

十、 本細則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